
服务标准
为更好地服务客户，服务社会，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，为水

城发展和市民需求提供更加优质、快捷、高效水务服务，提高社

会满意度和群众获得感，特制定服务承诺:

一、水质达标，水压合格

（一）水质

1.供水水质标准执行国家“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”（GB 5749

－2022）。

2.供水水质检测执行国家“生活饮用水标准检测法”（GB/T

5750－2006）。

3.供水水质综合合格率达到 98％。

4.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达到国家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。

（二）水压

供水管网压力符合《聊城市城市供水服务规范》 的要求。

二、热线服务，方便客户

1.供水服务热线：96568，24 小时为客户服务。

2.客户来电处结率、反馈及时率 100%。

三、快速响应，高效服务

1.接到报漏后，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客户到达现场，开始

止水维修。

2.无特殊情况，小型管道不超过 12 小时修复，大型管道不



超过 24 小时修复。

3.接到公共排水设施堵塞或冒溢信息，第一时间到达现场，

24 小时内疏通完毕。

4.接到公共供排水设施检查井井盖、雨水斗箅子发生丢失缺

损信息，应立即做好警示防护并在 2 小时内恢复。

5.冬季维修抢修要做好现场的除冰防滑工作。

四、抄表准确，计量收费

1.定期、准确抄表，抄表及时率 100%，准确率 100%。

2.使用符合国家计量规范要求的水表，发现问题及时校准更

换，达标率 100%。

3.公开水价，按照市物价部门确认的价格收取水费。

五、环保节能，社会责任

1.服务人员应持证上岗，仪表整洁，语言文明，服务规范，

严守职业道德和服务纪律，严禁吃、拿、卡、要、刁难用户。

2.承诺保护环境，将向客户宣传有关水务的相关条例和知识。

3.对涉及饮用水的突发事件，将采用电话、短信微信、新闻

媒体等方式及时通知客户，并承诺发送警戒状态转入正常状态的

通知。

4.因供水工程施工、设备检修等原因需停止供水的，在停止

供水 48 小时前，通知报纸、广播、网络等媒体或者在单元门口

张贴告示等方式公告停水的原因、时间和范围。另因突发事故而

降压或者停水的，及时通知用户并抢修。



六、“一次办好”，便民惠民，严格按照时限办理

1.服务窗口实行“一窗通办”，即客户到水务集团所属的服

务窗口均能办理相关业务。

2.更名过户、变更用水性质、人口基数变更资料齐全的即来

即办；终止供水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，水表检验（不包括计量检

测机构检测时间）承诺时限 2 个工作日。

3.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建设项目通过聊城市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系统信息推送、并联办理的，用水报装业务实施“四零”服

务，即“零申请”“零材料”“零跑腿”“零收费”，办理环节

压缩为开栓通水 1 个，办理时限压缩为 1 小时（以上时间不包括

合同签订、设计与施工、办理相关行政审批等时间）。

七、投诉监督

1.接客户投诉之日起，1 个工作日内与客户联系沟通，2 个

工作日内处理并回复客户。

2.投诉监督电话：96568（24 小时）

监督举报电话：0635-8208967（工作日）

监督举报邮箱：swjtjcs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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